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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宝鸡  青春中国

年 奋斗新时代壮丽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
程的加速，养老问题越来越
突出。2007 年，我市在农村
启动养老保险，次年又在城
镇启动居民养老保险。随着
城乡养老机制的实施，让千
百年来“养儿防老”的形势发
生了根本性变化。

以前，赡养老人是道德
层面倡导得多，未在机制上
形成一种保障制度。“宝鸡模
式”的重大意义，是首次为养
老探索出一个长效机制，从
个人缴费、政府补贴到发放
设计都非常合理，有效破解
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
难题，不仅让宝鸡老人受了
益，更成为全国“新农保”的
蓝本，助推了全国养老制度
的建立。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
出, 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
策体系和社会环境, 推进医
养结合, 加快老龄事业和产
业发展。宝鸡作为“蓝本城
市”，伴随建设最具幸福感城
市的步伐，我市养老制度将
会更加完善！

（白杨整理）

78 岁的陈英，是我市开始试点新

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时，第一批领上养

老金的 20 位村民之一。

2007 年的时候，太白县靖口镇焦

家山村是全镇乃至全县比较穷的村

子，所 以

成 为 我

市第一个

“新农保”

试点村。陈英那年 66 岁，听到来宣传

的工作人员说 60 岁以上的老人不交

钱每月就能领取 60 元的养老金时，他

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可思议。没想到从

当年 6 月份开始试点以后，没过多久，

他就和村上的 19 名 60 岁以上的村民

一起戴上了大红花，从北京赶来的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领导为他们发

放了第一笔养老金。他说，他记得非常

清楚，当时一次给他们发放了两个月

的养老金，一共是 120 元。当天，他高

兴地拿着这笔钱去镇上赶集，买了很

多好吃的回去和家里人分享。

这些年，养老金逐年增加。陈英现

在一月能领到 130 元，除此之外，每月

还有 50 元的高龄补贴，一年就能领到

2000 多元。现在，每到过年，他还用节

余的养老金给孙子们发压岁钱。

养老梦  从宝鸡幸福起航
本报记者 李小玮

太白县靖口镇焦家山村陈英:

难忘第一次领取养老金
白杨

一则新闻点燃人们对养老制度的渴望，一个试点
催生全国养老事业的硕果——

从新闻看变化

宝鸡日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主题报道之 幸福篇

陈仓区赤沙镇三

位农村老人领到养老

金后笑容满面。

2007 年，央视《东方时空》栏目报道宝鸡“新农保”工作。

市养老保险经办处工作人员

指导企业职工办理业务。

眉县参保群众到村公共服务站缴费。

金台区金河镇牛氏庙村群众参保缴费。

千阳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人员用手机

APP 帮老人年检。

嘉宾点评
市民感受

萌  芽

16个集体企业养老试水

这则《渭滨区十六个集体企

业有了养老金》的消息，刊登在

1986年 8月 22日的《宝鸡报》上。

它报道了渭滨区 16 个集体企业

参加社会保险，职工退休有了养

老金一事。不到 300 字，反映的

却是老百姓关注的养老大事。

“当时，我市正在进行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

市人社局养老保险科科长许晋介

绍，1951 年 2月 26 日，政务院颁

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

例》，适用于全国国营、公私合营企

业和合作社，规定了职工年老后获

得必要物质帮助的办法。1969年，

该制度终止，养老等保险费由企业

负担。1984 年，国家进行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我市是

试点城市，《渭滨区十六个集体企

业有了养老金》报道的就是这一时

期我市进行的养老保险探索。然而

当时覆盖范围很小，主要限于“工

人”，整个社会范围的养老还谈不

上，这也是由当时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决定的。

探  索

首创“新农保”宝鸡模式

我市实现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全覆盖，是由“农村包围城市”

开始的。

据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管理处副主任马小成介绍，2007

年，我市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简称“新农保”）试点，在全国

首创了个人缴费和基础养老金财

政“两头补”的办法。农民缴纳养老

保险费时，财政给予补贴；年满 60

周岁领取养老金时，只要其家庭成

员按规定参保缴费，就可享受由政

府提供的每月 60元基础养老金。

当年 7月 31 日，我市给太白县靖

口镇焦家山村 20 名 60 周岁以上

老人发放了养老金。他们也是我国

历史上首批享受由政府公共财政

提供养老金的农村居民。

宝鸡是“新农保”制度的发

源地，这一模式被人社部称为

“宝鸡蓝本”，向全国推广。 

养老梦，宝鸡无疑是梦想起

航的地方。

“新农保”制度取得成功后，

2008 年，我市启动城镇居民养老

保险试点，模式与新农保一致，

缴费和待遇标准比新农保略高。

2011 年，我市将新农保和城镇居

民养老保险整合并轨，建立了一

体化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实现了全覆盖。

共  享

八成以上财政支出用于民生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

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阐明自己的“民生观”，强调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加大保障力度，持续改善民生。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保障和

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不断增加民生支出，各

类民生支出占到我市财政支出的

八成以上，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

及城乡群众。据统计，经过连续 14

年上调，我市企业退休人员人均

基本养老金从每月 574 元，涨到

每月 2665 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制度创立后，基础养老金标准也

持续提升。2019 年，60-69 周岁、

70-79 周 岁、80-89 周 岁 及 90

周岁以上参保居民，每月可分别

领取基础养老金 123 元、133 元、

143 元和 153 元。

通过实施全民参保计划，覆

盖城乡的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健

全完善，覆盖面持续扩大。截至

2018 年底，全市企业职工和机关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 72.87 万人，其中领取待遇

24.79 万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参保 151.25 万人，其中领取待

遇 50.79 万人，基本实现了应保

尽保。

70 年物换星移，砥砺奋

进，宝鸡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从无到有、覆盖人群从退休

人员到城乡居民、养老金待

遇从低到高，不断发展和完

善，变化有目共睹，成果人

人共享，老年人的幸福指

数不断提升。

民 生 是 最 深 的 牵

挂，幸福是永恒的追

求。作为“新农保”制

度的发源地，我市将

不断打造“宝鸡模

式”升级版，建设

最具幸福感城

市，让群众生

活 更 安 逸，

让社会更

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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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县为农村老人集中发放养老金。


